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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长春市 2023 年彩票公益金收入分配和

使用情况的公告

按照《吉林省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》（吉财综〔2022〕826

号），现将 2023 年我市彩票公益金下达收入、分配和使用情况公

告如下。

一、下达收入情况

（一）地方分成收入

2023 年，省财政厅下达我市彩票公益金分成收入 12960 万

元（福彩公益金 6883 万元、体彩公益金 6077 万元），其中：提

前下达 2023 年市区分成彩票公益金预算 14011 万元、清算 2022

年市区分成彩票公益金-1051 万元。

（二）其他收入来源

其他收入来源合计 14344 万元，其中：中央补助 497 万元、

省级补助 706 万元、上年结转 13141 万元。

综上，全年我市彩票公益金可使用资金 27304 万元。

二、分配情况

2023 年，我市共分配彩票公益金 9602 万元，其中：使用中

央补助彩票公益金安排支出 497 万元、使用省级补助彩票公益金

安排支出 706 万元、使用市级分成彩票公益金安排支出 7774 万

元、下达区级分成彩票公益金 625 万元。

截至 2023 年末，我市彩票公益金累计结余 17702 万元，结

转下年继续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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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使用情况

（一）中央补助彩票公益金安排支出 497 万元，全部用于补

助区级其他社会公益事业支出。主要用于村镇水泥路建设和桥梁

建设项目。

（二）省级补助彩票公益金安排支出 706 万元，全部用于补

助区级其他社会公益事业支出。主要用于村镇水泥路、生产道路

以及桥梁建设项目。

（三）市级分成彩票公益金安排支出 7774 万元，其中：市

本级支出 4703 万元、补助区级支出 3071 万元。

1.用于社会福利支出 3488 万元。其中：市本级支出 417 万

元，主要用于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、社区社会组织公益创投、

养老服务与监管信息化平台运行维护、康复器具租赁服务、养老

机构等级评定、全市民政服务机构安全体检评估和安全检查、困

难老人居家适老化改造、第二社会福利院设备购置、农村留守儿

童和困境儿童关爱保护等项目；补助区级支出 3071 万元，主要

用于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试点、养老机构综合责任

保险、养老服务业补贴、社工站建设、医养结合型民办养老机构

一次性奖补、社会合作敬老餐厅奖补、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

关爱保护等项目。

2.用于体育事业支出 4286 万元。市本级支出 4286 万元，主

要用于体育场馆维修改造、第一届运动会开幕式、净月潭瓦萨滑

雪节、体育训练经费、群众体育经费、青少年冰球训练、足球青

训、后备人才基地和重点班项目扶持等项目。

特此公告。


